
受理英國國民著作之著作權註冊申請，以平對互惠保護中英雙方國民之著作權

發文機關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內政部 76.01.10.  (76)台內著字第367404號

發文日期：民國76年1月10日

本部經於七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起，受理英國國民著作之著作權註冊申請，以平對互惠保護

中英雙方國民之著作權。


